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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21 年 4 月 28 日（星期三）下午 2:00，预计会期半天 

现场会议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14668 号济南燕子山庄  

会议召集人：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 

会议召开方式：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的方式审议通过有关提案。本次会议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的 A

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的 A 股股东既可参与现场投票，也可以

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公司 A 股股

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其中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

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或同一股份在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均以第一

次表决为准。  

现场会议安排： 

会议主席宣布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开始。 

第一项， 与会股东及代表听取并审议各项议案。 

普通决议案 

 

1、审议及批准《关于开展保理业务之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2、审议及批准《关于转让华电宁夏灵武发电有限公司、华电宁夏供热有限

公司股权的议案》 

 

第二项，与会股东及代表讨论发言。 

第三项，与会股东及代表投票表决。 

1、计票人统计现场投票结果并汇总网络投票结果后，宣布股东大会投票结

果  

2、董事会秘书宣读《本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3、与会董事签署会议文件 

会议主席宣布本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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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议案一：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开展保理业务之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与华电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保理”）开展持续性关

联交易及其额度预计和框架协议已提交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九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本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8 日与华电保理签订了《商业

保理服务框架协议》，规定在本框架协议生效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

司与华电保理开展商业保理业务的额度不超过 75 亿元，其中，反向保理业务额

度不超过 65 亿元，保理业务不超过 10 亿元。具体情况请参见公司日期为 2021

年 1 月 8 日的《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以及日期为 2021

年 1 月 29 日的《通函》。同时，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的要求，本公司聘请了嘉林资本有限公司担任上述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

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财务评估，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全体独立董事亦出具

了独立意见。 

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述框架协议属于关联交易，须经股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也不计入计算投票表决总票数。 
 

 

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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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议案二：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转让华电宁夏灵武发电有限公司、华电宁夏供热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本公司就向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电”）协议转让所持

有的华电宁夏灵武发电有限公司、宁夏华电供热有限公司股权等之关联交易事项

已提交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同意

公司以人民币 41 亿元向中国华电出售、而中国华电亦同意收购本公司所持有的

华电宁夏灵武发电有限公司 65%股权及应收股息，以及宁夏华电供热有限公司

53%股权（“本次交易”）。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与中国华电签署了《中国华

电集团公司与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电宁夏灵武发电有限公司股权

及债权之转让协议》以及《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与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宁夏华电供热有限公司 53%股权之转让协议》（“《转让协议》”）。 

本次交易的有关情况请参见公司日期为 2021 年 2 月 26 的《华电国际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以及日期为 2021 年 3 月 30 日的《通函》。同时，按

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要求，本公司聘请了嘉林资本有

限公司作为上述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财务评估，出

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全体独立董事亦出具了独立意见。 

 

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须经股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回避表决，也

不计入计算投票表决总票数。 

 

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